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OO社團練實施企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活動主旨：提倡本校同學從事正當休閒活動與陶冶優良品性、培養同學團體榮譽、對外代表學
校參加比賽為校爭光。

二、團練參與者人員OOO，共O人
三、團練鐘點費【依規定，若團練鐘點費由校方相關經費支應，每小時以400元為上限。請參考本

校社團活動指導教師鐘點費支給辦法填列】

指導老師 團練時數 團練鐘點費/時 總計 經費來源

校方 自籌

校方 自籌

校方 自籌

校方 自籌

校方 自籌

四、團練總時數【請以小時為單位，每日上課總時數不可為0.5小時】
OOO小時

五、團練地點：OOO
六、團練課程表：詳如附件。
七、預定年度活動

月份 活動名稱 性質

校內  縣市  全國

校內  縣市  全國

校內  縣市  全國

校內  縣市  全國

校內  縣市  全國

八、指導教師簽到表應於每月第一週星期一交至學務處社團活動組備查。團練社團需於學期末繳交
成果報告，如未繳交，下學期不得申請團練鐘點費補助。

社團活動組提醒事項
1. 教師鐘點費為實授實發。
2. 每次授課務請指導老師簽名，並確實點名。
3. 請於團練後將團練場地整理乾淨。

指導老師
簽名

社長簽名


